
歷簡者作

屏
溪
》

。
陳
盛
奇

出
生
年
月

•• 

民
國
三
十
八
年
六
月
六
日

學
歷

•• 

私
立
中
國
文
化
大
學
工
學
碩
士

經
歷

•• 

台
北
水
源
特
定
區
管
理
委
員
會
謀
長
、
台
北
縣
政
府
謀
長
、
屏
東
農
專
兼
任
講
師

現
職

•• 

高
雄
縣
政
府
建
設
局
長
、
屏
東
技
術
學
院
兼
任
講
師

著
作

•• 

營
建
工
程
、
水
源
保
護
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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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
資
源
為
維
繫
人
類
生
命
的
原
動
力
，
卻
常
隨
都
會
區
發
展
與
人
口
膨
脹
而
使
其
利
用
有
效
受
到
限
制
，

高
屏
溪
水
資
源
即

一
例
，
其
水
量
雖
然
豐
富
，
但
水
質
受
污
染
後
使
高
雄
都
會
區

N
U
0
萬
居
民
產
生
用
水
困

擾
，
污
染
源
接
調
查
主
要
是
人
為
因
素
所
造
成
，
如

•• 

畜
牧
廢
水
、
生
活
污
水
、
工
業
廢
水
、
農
業
污
染
、

104 

遊
憩
污
染
、
濫
墾
、
濫
伐
、
違
建
與
超
限
利
用
等
均
屬
之
。

茲
適
逢
台
灣
省
政
府
自
民
國
倒
年
度
起
8
年
內
將
編
列
問
。
。
億
元
預
算
整
泊
，
並
期
望

有
效

地
執
行
高
屏
溪
污
染
整
治
計
劃
'
以
確
保
水
源
、
水
質
不
再
受
到
污
染
而
劣
質
化
。
基
於
高
屏
溪
業
務
主
管

之
一
，
僅
提
出
個
人

下.. 
1

置
常
設
機
構
﹒
-
Z

全
面
納
入
污
水
處
理
系
統
﹒

-
a

多
蓄
積
水
資
源
.
，

4

造
林
重
於
墾
殖
.
，
且
設
河
川
情
報
資
料
中
心

•• 

在
新
科
技
的
運
用
等
。
從
而
再
加
強
違
規
取
締
，
強
化
教

育
宣
導
，
嚴
而
不
苛
地
執
行
公
權
力
等
三
方
面
著
手
，
真
正
做
到
高
屏
溪
流
域
水
源
保
護
工
作
。

且
削
且
→
→
口

高
屏
溪
流
域
涵
蓋
著
濃
溪
、
楠
梓
仙
溪
、
隘
寮
溪
，
是
屏
東
及
高
雄
縣
市
的
水
源
命
脈
，
由
於
水
源
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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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
質
受
到
污
染
，
自
來
水
處
理
成
本
逐
漸
提
高
，
自
來
水
質
不
能
符
合
民
眾
要
求
，
民
意
機
關
及
民
間

各
界
鰱
伐
水
質
安
全
問
題
，
造
成
台
灣
的
實
擒
。
鑑
於
高
屏
溪
水
源
安
全
的
重
要
性
，
行
政
院
經
建
會
於
民

國
初
年

7

月
委
託
台
灣
省
住
宅
及
都
市
發
展
局
辦
理
高
雄
地
區
自
來
水
水
源
污
染
防
治
規
劃
'
崗
於
民
國

η

年
2

月
完
成
，
其
規
劃
內
容
對
高
屏
溪
及
東
港
溪
流
域
現
況
及
未
來
污
染
源
調
查
與
預
估
，
根
據
河
川
涵
容

能
力
擬
定
污
染
防
治
方
案
，
將
工
業
廢
水
、
畜
牧
廢
水
及
家
庭
污
水
列
為
當
前
重
要
工
作
。

經
建
會
在
前
開
規
劃
報
告
完
成
後
，
中
央
各
級
長
官
親
赴
高
屏
溪
巡
視
，
除
口
頭
上
指
示
及
行
政
作
業

規
範
外
，
政
府
有

單
位
並
末
實
質
重
視
污
染
整
治
工
作
，
內
政
部
況

3

且
，

m

內
營
字
第

s
h
H
O
∞
號
公
告

「
高
屏
溪
水
系
、
水
源
、
水
質
、
水
量
保
護
區
」
'
台
灣
省
政
府
況
且

4

頒
定
管
制
事
項
及
執
行
機
關
，
至

此
高
屏
溪
流
域
的
水
源
管
理
開
始
有
了
端
倪
，
但
高
屏
溪
跨
高
屏
兩
縣
，
行
政
轄
區
不
同
，
執
行
步
調
雖
趨

一
致
，
污
染
取
締
成
效
不
彰
。
由
於
高
屏
溪
水
源
地
位
的
重
要
性
，
已
獲
高
雄
都
會
區
居
民
的
重
視
，
適
逢

台
灣
省
省
長
選
舉
熱
身
，
高
雄
地
方
民
意
要
求
水
質
呼
聲
沸
騰
之
下
，
省
府
主
席
承
諾
仙
的
年
至
但
年

8
0

億
元

的
8

年
整
治
計
畫
，
圖
於
肥
年

8

月
成
立
台
灣
省
高
屏
溪
整
治
計
畫
推
動
小
組
，
由
省
主
席
擔
任
召
集
人
，

而
高
雄
縣
政
府
也
配
合
推
動
，
從
此
高
屏
溪
污
染
整
治
工
作
漸
露
曙
光
，
惟
該
小
組
是
臨
時
單
位
，
台
灣
省

長
基
於
其
所
司
業
務
繁
忙
之
際
，
難
以
再
分
心
管
轄
而
收
整
合
功
效
，
易
淪
為
有
經
費
而
執
行
不
落
實
之
情

事
。
針
對
以
上
缺
失
遂
研
提
對
策
以
為
匡
補
，
並
期
待
高
屏
溪
流
域
水
源
污
染
為
害
之
實
，
能
於
最
短
時
限

內
劃
下
句
點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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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
公
頃
果
樹
耗
肥
量
約
∞

O
O
O
公
斤
〔
註
2
〕
'
果
樹
一
熟
每
公
頃
使
用
除
虫
劑
切
公
斤
，
在
整
個
集
水
區
有

多
少
果
園
?
用
肥
量
與
農
藥
污
染
水
源
情
況
如
何
?
均
有
加
以
探
討
必
要
。

地
下
水
抽
超

台
灣
省
自
來
水
公
司
自
高
屏
溪
抽
地
下
水
，
每
日
約
旦

ω

萬
立
方
公
尺
，
其
中
伏
流
水
約

H
H印
萬
立
方
公

尺
，
深
層
地
下
水
約
M
萬
立
方
公
尺
。
超
抽
地
下
水
所
造
成
地
層
下
陷
災
害
，
在
屏
東
縣
佳
冬
已
屬
不
爭
之

事
實
，
按
民
園
口
年
地
下
水
位
觀
測
顯
示
，
地
下
水
位
最
高

5
.
白
白
，
發
生
在

9

月
，
最
低

H
-
E
B

以
4

月

為
主
，
水
位
相
差
達
也
白
，
地
層
下
陷
約

3

公
尺
餘
。

按
台
灣
省
水
利
局
地
下
水
位
觀
測
井
分
布
圖
顯
示
，
在
高
屏
溪
流
域
內
約
佈
設

m
餘
口
觀
測
井
，
依
所

撞

測
資
料
分
析
，
小
港
、
大
林
埔
、
東
港
、
林
園
等
地
區
地
下
水
位
已
低
於
海
平
面
，
應
慎
防
地
下
水

超
抽
以
免
海
水
滲
入
內
陸
含
水
層
，
造
成
土
壤
鹽
害
、
水
井
水
質
劣
化
及
地
層
下
陷
。

地
下
水
缺
乏
補
註

依
撮
台
灣
省
水
利
局
所
做
調
查
結
果
，
高
屏
溪
水
量
利
用
率
為

5
.
E

訣
，
而
缺
水
率

5
.
0

次
，
探
究
主

因
，
係
豐
水
期
與
枯
水
期
的
供
需
失
調
所
致
。
南
化
水
庫
興
建
完
成
可
提
高
水
源
利
用
率
，
以
供
應
民
生
用

水
，
但
在
高
屏
溪
主
流
流
域
內
需
要
農
業
用
水
量
很
大
，
並
非
水
庫
蓄
水
後
足
可
供
支
應
，
仍
須
藉
輔
以
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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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
屏
溪
水
質
已
受
中
度
污
染
，
其
污
染
源
主
要
為
畜
牧
廢
水
，
其
次
是
家
庭
污
水
和
工
業
廢
水
，
其
餘

為
非
點
源
污
染
及
垃
圾
滲
出
水
。
根
撮
環
保
署
委
託
調
查
結
果
，
民
國
八
十
年
高
屏
演
流
域
內
污
染
源
排
放

量
情
形
如
下

•. 

1

家
庭
污
水
•• 

總
污
染
量

N
ω
N
H
N
公
斤
/
日
，
污
染
量
沒
削
減
。

Z

工
業
廢
水
.. 

全
流
域
產
生
污
染
量

E
N
H

也
公
斤
/
日
，
排
出
量

N
E
E

公
斤
/
日
，
削
減
皂
吋

N
ω
公
斤
/
日
，

消
滅
率
吋

h
w恥
，
因
工
廠
已
有
應
用
廢
水
處
理
設
施
。

a

畜
牧
廢
水
.. 

全
流
域
產
生
污
染
量
口

E
S

公
斤
/
日
，
排
出
量
印
∞

H
m
叩
公
斤
/
日
，
削
減
口
∞

N
吋
吋
公
斤
/

日
，
消
滅
率

S
W
恥
。
因
畜
牧
業
取
締
及
應
用
廢
水
處
理
設
施
。

4

其
他
污
染

•• 

沒
有
削
減
。

〔
註
1

〕

農
藥
及
肥
料
污
染

適
度
使
用
農
藥
及
肥
料
可
防
止
植
物
病
蟲
害
與
供
給
植
物
養
分
，
促
進
作
物
成
長
，
惟
過
量
使
用
將
使

肥
料
遇
雨
隨
地
面
逕
流
流
入
河
川
水
體
污
染
水
質
，
民
國
七
十
七
年
偵
測
報
告
顯
示
，
偵
測
凹

種
農
藥
殘
毒
餘
量
未
超
過
偵
測
界
限
。
由
於
偵
測
資
料
已
久
，
而
水
源
區
內
農
業
產
值
的
變
化
對
水
源
污
染

尚
乏
接
可
考
•• 

如
金
鑽
石
蓮
露
、
金
凰
芒
果
等
等
所
使
用
之
農
藥
輿
肥
料
量
均
很
多
，
根
據
有
關
資
料
顯
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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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
水
區
水
源
保
護
問
題
主
要
大
多
以
人
為
造
成
的
破
壞
為
主
，
自
然
破
壞
次
之
。

納
造
成
人
為
破
壞

的
因
素
大
部
份
是
為
生
存
及
追
求
財
富
，
人
們
立
足
生
存
後
為
著
改
善
生
活
品
質
需
追
求
更
多
的
財
富
，
以

遂
行
其
目
的
。
追
求
財
富
原
則
很
多
，
其
中
利
已
不
利
人
的
行
為
是
需
要
探
討
的
，
在
水
源
區
內
為
求
生
存

而
做
出
利
己
不
利
人
的
行
為
尚
情
有
可
原
，
然
應
由
政
府
去
輔
導
改
善
，
但
若
為
追
求
財
富
而
犧
牲
大
眾
的

生
命
安
全
，
則
是
政
府
要
管
制
、
民
眾
要
鰱
伐
的
對
象
，
相
對
地
也
在
有
原
則
下
執
行
且
強
制
性
之
輔
導
措

施

水
質
惡
化
後
即
使
有
充
沛
的
水
源
也
不
能
使
用
，
男
一
方
面
，
水
質
優
良
者
即
使
少
量
的
水
源
也
能
供

充
份
應
急
使
用
，
因
此
保
護
水
源
首
要
工
作
是
水
質
保
護
。
由
於
上
開
人
爵
的
求
生
要
求
及
追
求
財
富
結
果
，

使
水
質
日
愈
惡
化
.
，
其
行
為
不
外
乎
於
水
源
區
內
養
豬
、
畜
牧
、
垃
圾
、
污
水
、
土
地
超
限
利
用
、
濫
墾
、

濫
建
、
濫
伐
、
濫
葬
、
水
上
活
動
、
河
岸
遊
憩
等
各
項
活
動
，
上
開
情
形
係
屬
土
地
開
發
之
行
為
，
在
水
源

區
內
過
度
開
發
而
對
水
源
水
質
保
護
造
成
負
面
的
影
響
。

河
川
污
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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動
馬
力
抽
取
地
下
水
供
應
，
面
對
逐
日
地
下
水
枯
竭
輿
地
下
水
位
日
趨
下
降
情
況
下
，
地
下
水
補
注
在
政
策

上
改
進
措
施
非
常
缺
乏
，
故
如
何
運
用
豐
水
期
的
水
量
，
多
做
地
下
水
補
注
，
在
長
達
扭
扭
公
里
長
的
主
流
流

域
內
約
有

H
串
串0

平
方
公
里
是
沖
積
層
，
對
地
下
水
補
注
甚
有
助
益
，
也
是
今
日
政
策
上
尚
未
重
視
的
缺
失
。

污
水
下
水
道
系
統
不

及

改
善
高
屏
溪
水
質
，
中
央
政
府
正
在
推
動
高
屏
溪
污
水
下
水
道
系
統
規
劃
'
其
範

以
高
雄
縣
頓
山
鎮

叩
個
里
面
積
約

S
T
N
H

公
頃
，
污
水
處
理
普
及
率
計
畫
百
分
之
四
十
五
，
美
濃
鎮

5

個
里
，
面
積
約
也
∞

-
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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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
頃
，
污
水
處
理
普
及
率
計
畫
百
分
之
二
十
四
，
屏
東
縣
屏
東
市
的
個
星
，
面
積
約
口

2
.
2

公
頃
，
污
水
處

理
普
及
率
計
畫
百
分
之
七
十
八
，
其
他
尚
有
高
雄
縣
桃
源
鄉
、
三
民
鄉
、
茂
林
鄉
、
六
龜
輝
、
甲
仙
鄉
、
杉

林
鄉
及
屏
東
縣
霧
台
輝
、
瑪
家
鄉
、
三
地
鄉
、
高
樹
鄉
、
鹽
埔
鄉
、
里
港
鄉
、
九
如
鄉
、
長
治
鄉
等
尚
未
列

入
。
高
屏
溪
流
域
內
高
屏
兩
縣
人
口
約
叮
萬
人
，
而
污
水
處
理
系
統
計
畫
範
圍
內
人
口
僅
也

-
M
萬
人
，
顯
見

現
今
污
水
下
水
道
系
統
計
畫
仍
尚
未
普
及
，
有
待
深
入
檢
討
。

民
眾
抗
爭
不
斷

自
來
水
公
司
抽
地
下
水
後
使
地
下
水
位
下
降
，
造
成
附
近
居
民
及
農
田
抽
飲
用
水
及
灌
溉
用
水
缺
乏
，

在
民
識
提
高
環
境
下
已
提
出
超
抽
地
下
水
造
成
地
層
下
陷
與
民
房
龜
裂
等
問
題
，
而
抽
水
單
位
在
居
民
的
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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責
下
未
曾
提
出
任
何
舉
措
來
證
明
抽
地
下
水
是
否
安
全
?
對
民
眾
疑
慮
未
做
適
當
說
明
，
是
民
眾
抗
爭
的
要

因
之
一
。
目
前
台
灣
省
自
來
水
公
司
有
四
處
給
水
廠

•. 

翁
公
園
、
坪
頂
、
大
崗
山
、
拷
潭
，
均
取
自
高
屏
溪

流
域
內
的
地
下
水
或
伏
流
水
，
每
日
出
水
量
必
萬
立
方
公
尺

〔
註
3

〕
，
自
來
水
公
司
在
水
源
區
內
抽
水
已

呈
現
隱
憂
，
如
何
化
解
抽
水
地
區
居
民
疑
慮
，
也
是
爾
後
會
不
斷
發
生
的
問
題
。

海
水
入
滲
與
地
下
水
鹽
化

高
雄
都
會
區
違
規
超
抽
地
下
水
嚴
重
，
造
成
海
水
內
陸
含
水
層
入
侵
。
由
於
地
下
水
鹽
化
，
可
由
海
水

地
面
入
侵
、
河
川
感
潮
內
移
、
低
撞
地
區
積
水
不
退
等
現
象
為
殷
鑑
'
如
彌
陀
鄉
、
永
安
鄉
養
殖
抽
水
造
成

阿
公
店
溪
感
潮
河
段
日
漸
向
內
陸
延
伸
(
舊
港
橋
)
。
民
國
位
年

5

月
至
7

月
，
省
自
來
水
公
司
昭
明
抽
水

站
自
高
屏
溪
抽
得
伏
流
水
氯
鹽
含
量
色
。
。
可
可
宮

〔
註
3

〕
，
超
過
正
常
值
的
時
倍
，
該
段
時
間
工
業
與
民
生

用
水
量
受
到
限
制
，
尤
其
林
園
工
業
區
生
產
線
一
度
為
用
水
水
質
問
題
困
擾
萬
端
。
高
屏
溪
流
域
所
屬
含
水

地
層
皆
屬
沖
積
層
，
透
水
性
良
好
，
地
下
蓄
水
量
豐
富
，
用
水
單
抵
抽
而
不
補
注
，
水
位
日
趨
下
降
，
導
致

海
水
地
上
、
地
下
入
侵
後
，
環
境
破
壞
已
無
可
挽
回
。

水
源
區
林
相
破
壞

坡
地
開
發
為
改
變
林
相
，
破
壞
地
形
與
水
文
環
境
之
元
凶
，
目
前
坡
地
開
發
利
用
模
式
可
分
為

•. 

開
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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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
路
、
興
建
構
造
物
、
種
植
農
作
物
等
。
開
發
行
為
直
接
破
壞
水
土
保
持
，
接
著
帶
來
人
潮
製
造
污
染
，
坡

地
開
發
使
表
土
棵
露
及
鬆
動
，
表
土
歷
經
雨
水
與
地
表
逕
流
沖
刷
，
而
形
成
土
壤
沖
蝕
及
河
川
侵
蝕
，
於
焉

破
壞
水
源
洒
養
及
造
成
水
質
濁
度
高
。

高
屏
兩
縣
山
坡
地
大
都
在
水
源
區
內
，
據
調
查
高
雄
縣
全
面
積
且
也

-
h
平
方
公
里
，
山
坡
地
佔

E
h

淡
，

面
積
N
H
3
.
h
平
方
公
里
，
屏
東
縣
全
面
積
臼

3
.

。
平
方
公
且
，
山
坡
地
佔

3
.
m
w恥
，
面
積
約
旦
N
H
平
方
公
且
，

土
壤
種
類

•• 

紅
棕
填
土
、
黃
棕
填
土
、
石
質
土
、
沖
積
土
、
灰
棕
色
灰
化
土
，
年
平
均
降
雨
量
可

o
o
i

ω
色
。
白
宮
。
土
地
利
用
為
水
稻
、
木
薯
、
甘
肅
、
香
蕉
、
芒
果
、
嘉
枝
、
竹
林
、
天
然
林
、
人
工
林
等
，
坡
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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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

度
至
劫
度
〔
註

4

〕
，
由
於
工
程
土
壤
特
性
大
致
上
適
合
於
坡
度
開
發
，
農
業
或
休
閒
設
施
均
屬
投
資
者

最
愛
，
每
逢
假
日
都
市
人
口
往
水
源
區
內
湧
入
大
量
人
口
，
遊
憩
行
業
一
枝
獨
秀
，
山
坡
地
開
發
即
伴

興

盛
，
高
屏
兩
縣
的
現
況
均
類
似
，
因
此
林
相
破
壞
與
對
地
形
地
貌
之
劇
烈
改
變
有
增
無
減
，
主
管
當
局
實
應

予
以
重
視
。

之
研
擬

水
源
保
護
是
建
設
、
農
林
、
環
保
、
教
育
、
官

一傳
等
多
方
面
同
步
進
行
的
工
作
，
台
灣
省
政
府
成
立
台

灣
省
高
屏
溪
整
治
計
畫
推
動
小
組
業
已
專
責
分
工
，
而
高
雄
縣
政
府
也
相
對
成
立
執
行
小
組
配
合
(
如
表
一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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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
人
對
各
級
執
行
小
組
的
功
能
是
有
權
難
伸
，
因
權
責
單
位
人
員
面
對
爾
後
的
工
作
壓
力
將
成
為
額
外
負

擔
應
加
以
改
善
，
其
次
，
整
體
推
動
計
畫
尚
須
加
強
，
使
推
動
計
畫
更
完
整
。

成
J.L 

常
設
機
構

高
屏
溪
水
源
要
永
續
利
用
，
需
要
有
長
遠
之
治
理
計
畫
與
完
善
之
規
劃
管
理
方
案
，
同
時
對
於
整
體
經

費
要
能
每
年
按
計
畫
編
列
，
以
掌
握
其
執
行
進
度
與
成
效
，
故
台
灣
省
政
府
自
圳
的
年
起
計
畫

8

年
內
編
列

g
c

億
元
整
治
高
屏
溪
流
域
，
有
龐
大
整
治
經
費
促
使
高
屏
溪
水
質
清
淨
，
是
高
雄
都
會
區
民
眾
企
盼
以
求
的
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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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
。
目
前
省
府
由
省
長
當
召
集
人
，
並
由
相

立
「
高
屏
溪
整
治
推
動
小
組
」
'
分
由
建
設
廳
、

環
保
處
、
住
都
局
、
農
林

、
縣
政
府
等
機
關
組
成
，
水
源
保
護
須
要
各
單
位
配
合
的
交
集
性
工
作
很
多
，

而
上
開

機

平
時
各
有
專
責
業
務
，
人
力
有
限
，
對
水
源
保
護
交
集
性
易
淪
為
額
外
負
擔
而
推
話
，
其

成
效
亦
難
彰
顯
，
因
此
省
府
應
進
一
步
成
立
「
高
屏
溪
水
源
管
理
局
」
'
成
為
專
責
機
構
。
個
人
認
為
管
理

局
的
專
責
分
工
之
外
，
增
設
警
察
隊
、
賦
予
警
察
權
，
專
責
違
法
、
違
規
行
為
之
查
處
，
其
成
效
更
積
極
。

全
面
建
立
污
水
下
水
道
系
統

高
屏
溪
流
域
內
人
口
盯
萬
人
〔
註

5

〕
，
其
中
已
都
市
計
畫
地
區
計
畫
設
置
污
水
處
理
系
統
服
務
人
口

約
也
-
N
萬
人
，
尚
有
臼
﹒
∞
萬
人
家
庭
污
水
無
處
理
計
畫
，
因
居
住
零
散
，
散
置
之
聚
落
建
立
小
型
污
水
下
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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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
系
統
，
全
面
收
集
家
庭
污
水
經
三
級
處
理
後
排
放
。

工
廠
及
畜
牧
業
強
制
設
置
或
改
善
污
水
處
理
設
備
，
並
設
立
水
質
檢
驗
、
監
視
系
統
，
隨
時
警
示
放
流

水
水
質
，
尤
其
以
法
制
化
規
範
其
設
專
用
電
鎮
及
放
流
水
蓄
水
池
，
俾
檢
視
違
規
行
為
之
發
生
。

蓄
積
伏
流
水
並
補
注
地
下
水

• 

自
高
屏
溪
出
海
口
溯
流
而
上
至
美
濃
鎮
間
高
屏
平
原
沖
積
層
面
積
約
有

E
h
o

平
方
公
里
，
根
據
公
路
局

興
建
高
美
大
橋
、
高
屏
大
橋
所
做
地
層
鑽
探
分
析
顯
示
，
透
水
層
深
約
五
十
公
尺
，
男
據
台
灣
省
水
利
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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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
，
河
床
粒
徑
約
。
﹒

ι
s

i

s
g
g

之
間
，
很
適
合
營
蓄
伏
流
水
於
透
水
層
內
。
目
前
高
屏
溪
沿
岸
在
雙
園
大

橋
兩
端
高
屏
兩
縣
居
民
取
地
下
水
已
呈
現
鹽
化
，
地
下
水
鹽
化
繼
續
惡
化
後
，
大
自
然
反
撲
將
接
睡
而
來
，

治
理
也
應
以
頤
應
自
然
的
方
法
防
止
繼
續
惡
化
，
蓄
積
伏
流
水
使
滲
透
至
廣
大
範

'
師
可
補
注
地
下
水
，

兼
可
防
止
地
下
海
入
侵
。

建
立
地
下
水
超
抽
監
測
系
統

高
屏
溪
流
域
內
深
井
抽
水
在
高
雄
縣
有

ω
ω
巨
吋
口
，
每
日
抽
水
量
約
的
萬
立
方
公
尺
，
水
權
分
別
為
自
來

水
公
司
、
中
油
、
永
豐
餘
、
台
塑
、
台
糖
等
公
私
機
構
及
民
間
個
人
所
有
。
近
年
來
因
灌
溉
用
水
缺
乏
、
抽

水
及
地
層
下
陷
問
題
，
在
高
屏
溪
沿
岸
抗
爭
不
斷
，
地
下
水
資
源
可
以
抽
，
抽
用
過
量
使
地
下
水
位
急
劇
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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降
是
地
層
下
陷
主
因
之
一
，
如
何
警
示
地
下
水
位
下
降
範
圍
造
成
下
陷
，
應
建
立
地
下
水
位
觀
測
網
及
地
層

下
陷
監
測
系
統
，
並
建
立
地
下
水
水
權
資
料
，
取
締
逾
期
水
權
，
有
效
防
止
地
下
水
超
抽
。

坡
地
造
林

於
墾
殖

水
源
區
之
育
林
與
森
林
經
營
，
已
證
實
可
減
少
水
土
沖
蝕
、

河
川
流
量
，
開
發
水
資
源
對
森
林
經

營
應
以
保
持
良
好
的
森
林
覆
蓋
為
目
標
。

1

林
相
改
良
l

原
為
森
林
跡
地
之
草
生
地
，
火
災
區
實
施
人
工
造
林
，
天
然
林
因
鬱
閉
缺
口
而
雜
草
叢
生

處
輔
助
天
然
種
苗
成
長
，
林
相
過
於
密
集
者
略
予
疏
伐
，
蔬
伐
後
林
木
切
塊
置
原
地
做
為
肥
料
，
造
林
應

選
擇
適
合
當
地
生
態
環
境
的
苗
種
，
以
確
保
造
林
成
功
。

旦
造
複
層
林
|
|
林
相
覆
蓋
良
好
之
複
層
林
，
使
森
林
呈
立
體
空
間
之
功
能
，
上
層
林
對
下
層
林
蔭
蔽
過
密

時
，
予
以
間
伐
或
施
行
上
層
林
疏
伐
，
使
下
層
林
得
以
吸
收
陽
光
而
茁
壯
。

3. 

編
水
源
函
養
林
|
|
水
源
區
之
林
地
儘
量
編
入
水
源
洒
養
之
保
安
林
地
，
不
放
租
經
營
，
已
放
租
公
地

禁
止
變
相
經
營
，
否
則
予
以
收
回
造
林
。

d
h租
地
造
林
被
違
規
使
用
者
，
強
制
收
回
造
林
後
不
再
放
租
，
並
依
法
移
送
法
辦
。

改
善
農
業
經
營
方
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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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多

水
源
區
栽
種
大
量
果
樹
與
蔬
菜
需
施
肥
助
長
，
以
芒
果
樹
為
例
，
需
施
用
堆
肥
每
公
頃
約

g
o
o

公
斤
，

氮
肥
與
磷
肥
每
年
每
公
頃
施
用

N
O
O
O
公
斤
。
農
藥
灑
佈
地
面
除
虫
使
用
好
年
冬
或
抗
田
得
，
一
熟
兩
次
每
公

頃
計
用
別
公
斤
，
由
於
坡
地
地
面
逕
流
沖
刷
力
大
，
易
將
肥
料
及
地
面
化
學
藥
劑
沖
刷
流
入
河
川
使
水
質
惡

化
，
應
輔
導
種
植
低
肥
量
、
抗
病
力
強
之
藥
類
、
蔬
菜
，
以
減
少
肥
料
及
農
藥
殘
餘
。

保
障
原
住
民
權
益
，
落
實
台
灣
省
山
地
保
留
地
管
理
辦
法
之
規
定
，
該
辦
法
第
八
條
第
二
項
規
定
，
原

住
民
取
得
山
地
保
留
地
所
有
權
後
，
如
有
移
轉
承
受
人
應
以
符
合
規
定
之
原
住
民
為
限
，
違
者
，
土
地
所
有

權
移
轉
無
效
。
為
遇
止
財
團
慣
法
律
漏
洞
取
得
使
用
權
利
後
伺
機
炒
作
圖
利
、
違
法
開
發
，
政
府
應
訂
法
將

此
類
違
規
案
件
沒
收
土
地
後
收
編
為
國
有
地
造
林
或
公
告
其
他
原
住
民
承
購
，
輔
導
改
善
農
業
經
營
。

設
置
雷
達
雨

站

在
集
水
區
設
置
雷
達
雨
量
站
，
或
納
入
雷
達
雨
量
站
的
掃
瞄
範
圍
，
雷
達
雨
量
站
觀
測
半
徑
約

H
N
O
公
且
，

觀
測
雨
勢
範

半
徑
約

N
O
O
公
且
，
降
雨
量
在
一
公
塵
範
圍
內
可
測
出
〔
註

6

〕
。
高
屏
溪
集
水
區
內
可
根
據

雷
達
雨
量
站
資
料
傳
至
河
川
情
報
資
料
中
心
，
供
模
擬
河
川
水
量
的
衝
擊
，
若
有
災
情
預
報
發
生
，
可
及
早

疏
散
災
民
，
將
災
情
損
失
減
至
最
小
。

設
置
河
川
情
報
資
料
中
、
心



高驛站E的重治

蒐
集
河
川
流
域
內
雨
量
、
水
質
、
流
量
、
水
位
、
林
相
、
建
黨
物
、
交
通
系
統
、
地
貌
等
資
訊
，
運
用

G
I
S

及
通
訊
衛
星
建
立
高
屏
溪
情
報
中
心
，
並
就
高
屏
溪
人
文
、
地
理
、
水
文
建
立
資
料
庫
，
掉
對
集
水

區
內
工
程
敏
感
地
區
、
水
質
污
染
惡
化
、
空
氣
污
染
、
濫
墾
、
濫
伐
、
坡
地
崩
明
之
警
訊
建
立
監
測
系
統
輿

模
擬
分
析
。
資
料
中
心
內
應
展
示
高
屏
溪
整
治
之
全
盤
計
畫
、
河
川
整
治
前
後
之

工

程

成
果
、
軟
硬

介
紹
、
整
治
效
益
等
全
方
位
之
動
態
展
示
予
民
眾
，
並
進
而
達
到
社
教
及
宣
傳
的
功
能
，
必
然
較
諸
文
字
教

育
會
更
其
成
效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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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
科
技
運
用

逐
年
分
別
針
對
高
屏
溪
水
質
污
染
開
發
利
用
、
林
相
改
變
等
造
成
污
染
範
圍
程
度
，
運
用
。

z
b
H
ω

(
G
E
E
-
可
o
m
M
H古
巴
口
俯
身

m
z
s
b
g

閥
門
晶
E
n
H

口
卅
日
B
E

戶
。
但
)
之
整
合
科
技
而
建
立
不
同
層
級
(
的
O
S
E
m
m
)之
資

料
庫
管
理
系
統
，
必
以

S
E
m
-
-
N
旦
旦
旦
旦
丘
吉
口

\
H
g
m
m
m
〉

E
S
m
E
(
視
覺
模
揖
/
影
像
分
析
)
之
科
技
進
行

未
來
環
境
及
資
源
管
理
之
模
擬
。

文

註
1
•• 

溫
清
光
，

Z
E

高
屏
溪
水
質
改
善
方
法
之
探
討
。
高
屏
溪
水
資
源
開
發
利
用
研
討
會
民
圓
的

ω
年
7

月
口
日
。

M
U﹒
斗

註
2
•• 

重
慶
有
機
肥
料
公
司
，
品
牌
有
機
肥
施
用
淺
說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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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
3
.• 

台
灣
省
自
來
水
公
司
，

H
啞
巴
高
援
地
區
自
來
水
改
善
計
畫
簡
報
民
圓
的
“
年

5

月
口
日
。

M
V
-
M

註
4
•• 

蔡
光
榮
，
這

E

坡
地
開
發
與
水
土
保
持
。
的
∞
年
度
水
土
保
持
研
習
會
民
國
的

ω
年
3

月
。

M
U
L
E

-

p
h
l

g

註
5
•• 

成
大
環
工
所
，

E
S

高
屏
溪
流
域
河
川
水
質
規
劃
民
國
帽
的
年

4

月
。

M
J
N
$I

H
-
-抽血

註
6
•• 

Z
E

中
日
投
術
合
作
計
畫
，

Z
E

經
濟
部
水
資
會
等
赴
日
研
習
水
庫
洪
水
預
警
管
理
報
告

。

M
J
H
C
h


